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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非学科意见落地，规范基础上引导成为有益
补充，内容涉及诸多变化 
 

12 月 29 日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发布《关于规范面向中小学生非学科类校外
培训意见》，提出到 2023 年 6 月底，各地非学科类培训政策制度体系基本
建立，到 2024 年家庭支出负担有效减轻，非学科类培训成为学校教育有益
补充。 
 
整体来看，文件精神延续规范思路且已酝酿许久，但当中部分表述较双减
已出现较为明显变化，同时部分规范措施系行业健康发展的必要要求。非
学科并无要求按照学科进行非营利性限制、周末寒暑假禁培、禁止广告及
上市的措辞，但仍然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同样坚持公益性原则。 
 
具体来看（部分内容）： 
“二、明确设置标准  4.制定设置标准。省级主管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
牵头制定相应类别线上和线下培训机构的基本设置标准。省域内各地市线
下培训机构情况差距大的，授权地市级主管部门在此基础上制定细化标
准”。 
 
非学科认定工作交由地方落地，只有明确界定才能更好分类管理；而地方
通常需要考虑带动消费及相关人员就业等诸多现实因素，我们预计非学科
认定环境在不触碰红线前提下仍是宽松的。近两年头部机构积极优化教研
模型，已基本整合出相对可复制的素质教育教学内容。义务阶段学科培训
已退出资本化舞台，综合全面丰富的非学科内容有望是未来校外培训的主
要发展方向。 
 
“七、加强组织领导  20.明确部门分工。市场监管部门做好营利性非学科
类培训机构登记、价格行为、广告宣传等方面的监管工作；人民银行、银
保监、证监部门指导金融机构配合教育行政部门等主管部门做好预收费管
理和上市融资管控等工作”。 
 
我们认为该条包含较多信息： 
1、明确非学科机构可以选择登记为营利性资产，营利性即为办学结余可以
用于股东分配，该点显著不同于义务学历及义务非学历学科资产要求； 
2、在广告宣传等方面监管，在监管范围内允许中小学素质培训正常适度合
理的宣传； 
3、人民银行、银/证监会做好上市融资管控等工作，侧面印证非学科类资
产可以上市融资。 
 
“四、规范日常运营  9.规范培训内容及时间。非学科类培训不得开设学
科类培训相关内容；培训时间不得和当地中小学校教学时间相冲突，线下
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0:30，线上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1:00”。 
 
目前校外培训时间通常不能晚于 20-21 点，属于正常规范，本次对于非学
科培训并无新增类似义务段学科周末、寒暑假禁培等措辞，该条将直接奠
定机构盈利前提；通常校外培训机构均需要借助周末及寒暑假大量消课以
缓冲房租人员压力。 
 
“二、明确设置标准  5.明确底线要求。在培训场所条件方面，...在师资条
件方面，....在运营条件方面，...”。 
 
明确运营基本要求，有利于行业长久健康发展。该条属于常态化规范要求，
所有类型校外培训必须符合国家关于消防、住建、环保、卫生、食品经营
等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所聘从事培训工作的人员必须具备体育、文化艺
术、科技等相应类别的职业（专业）能力或具有相应类别的教师资格证。
我们认为非学科有望不再走学科培训粗放发展的老路，持续提高行业准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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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槛，行业集中度将高于此前学科培训市场。 
 
“四、规范日常运营  10.加强收费管理。非学科类培训机构要坚持公益属
性，根据培训成本、市场供需等因素，合理确定收费项目和标准，控制调
价频率和幅度，并报送主管部门。” 
 
公益属性并不指非营利或非盈利性，该点在以上有所提及；公益属性是教
育行业所处领域特殊，肩负社会责任所需遵守的基本属性。教育所有类型
资产提价均需考虑社会影响，并事前与主管部门沟通。 
 
总结来看，该文件代表中小学校外培训领域文件已全部落地，内容基本符
合预期，整体基调仍以规范为主，但相对宽松的实际举措有望为非学历资
产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及市场环境。 
建议关注【好未来、新东方、高途、天立、新东方在线等】 
 

风险提示：行业竞争加剧；政策落地不及预期；招生情况不及预期；宏观
经济景气度下行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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